
一、我有已聲明一案兩請的發明和新型專利申請案，目前，發明案審查中，新型

案已核准，現在發明案要增列發明人，新型案需要一併申請嗎？ 

答：不一定，一案兩請的發明人和新型創作人不用完全相同。 

發明專利和新型專利符合「同一人」、「同日」、「相同創作」、「申請時分別聲

明」及「已取得新型專利權，且新型專利權非已當然消滅或經撤銷確定」等

要件，始有權利接續之適用。前述「同一人」是指於我國申請專利時，發明

專利申請人和新型專利申請人完全相同，而非指發明人（新型創作人）完全

相同，因此發明專利案要增列發明人，應視該發明人對新型專利案是否也有

貢獻來決定是否增列該發明人（新型創作人）。 

＊ 更多一案兩請相關問題，可參照本局網站專利 Q＆A：一案兩請 

二、我想請問外籍人士要申請專利，申請人姓名前要填寫國別名嗎？ 

答：依發明專利申請須知貳、申請書之六說明：申請人填寫外國公司之中文名稱，

請於名稱前加註國別名，例如：美商 XXX 股份有限公司…，故外國申請人

為公司者須於公司名稱前加註國別名，外國自然人、學術機構、政府機構等

無須加註國別名。 

＊ 更多專利申請書表及申請須知，可參閱本局網站：專利申請表格暨申請須知 

三、我可以只在分割申請案增列發明人，原申請案不申請增列發明人嗎？ 

答：不可以，依專利審查基準第一篇第 13 章 1.申請分割規定「分割後之分割案

不得超出原申請案申請時說明書、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，於此

專利技術或技藝揭露內容不超出之原則下，其發明人應為原申請案發明人之

全部或一部分，不得增加原申請案所無之發明人。」故應由原申請案辦理增

列發明人，分割申請案所列之發明人僅能含括原申請案所列之發明人，可以

減少，不可增加或者不同。 

＊ 更多分割相關問題，可參照本局網站專利 Q＆A：分割、改請 

四、我可以就其他人的新型專利權提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申請嗎？ 

答：可以，任何人（包括專利權人本人在內）都可以向本局提出新型專利技術報

告申請。要提醒您因申請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事實必須刊載於專利公報，為

保護利害關係人之權益，新型專利技術報告提出申請後不得撤回。 

＊ 更多新型專利形式審查及技術報告相關問題，可參照本局網站專利 Q＆A：

新型專利形式審查 

五、請問一下，因為公司的代表人有異動，要與代理人重新簽署委任書，但用印

的大章與先前簽署委任書的印章不同，有影響嗎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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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：我國法人委任代理人提出專利案件申請時應檢附委任書，委任書之委任人名

稱、代表人應與申請書填寫之資料一致，且由代表人簽章並加蓋法人印章，

故於專利案件提出申請同時檢附之委任書，其委任人的簽章將作為日後辦理

需核章之專利事項的比對基準。 

原則上，專利案件提出申請後代表人如有異動，僅需載明新的代表人姓名申

請變更，因法人主體不變，無須重新檢送由新代表人簽章之委任書。申請人

如重新檢送不同法人印章之委任書，因申請變更代表人無需核章，日後遇有

需審核申請人簽章事項時，本局會以該案第一次提出專利申請之簽章為比對

基準，但申請人如於申請變更代表人同時有變更簽章且辦妥變更登記者，其

後之審核才會以變更後之簽章為準。 

＊ 更多專利變更事項相關問題，可參照本局網站專利 Q＆A：專利變更事項 

六、請問代理人先前有代理申請的專利案件已核准領證並終止委任關係，代理人

可否主動辦理該專利案件解除代理人事宜，還是需要委任人（申請人）通知

辦理？ 

答：依專利審查基準第一篇第 4 章 7.解任代理人規定「代理人終止委任關係而

消滅其代理權，代理人除以書面向專利專責機關表示解任其代理外，尚須同

時表明業已向申請人終止委任契約，其原代理權已因委任關係終止而消滅，

始准予備查。」故專利案件之代理人如欲終止委任關係，可填寫「專利申請

案變更事項申請書」除載明申請案號、申請人資料並簽章，須於變更事項代

理人欄位敘明「代理人 XXX 已向申請人終止委任契約，解除本專利案之代

理權」。如由委任人（申請人）自行解除代理人，應由申請人以書面通知本

局。另需注意如外國專利權人在我國境內無住所或營業所者，代理人辦理解

除委任關係登記後，即處於無代理人狀態，爾後專利權人如欲辦理專利有關

事項，仍應委任代理人辦理。 

＊ 更多代理人相關規定，可參閱本局網站專利審查基準彙編：第一篇第四章代

理人 

七、我可以在申領專利證書同時申請增列發明人嗎？ 

答：可以，請您分別填寫「專利變更申辦事項申請書」及「專利證書申請書」，

並依本局規定檢附增列發明人證明文件及繳納申請規費，本局將一併處理。 

＊ 更多領取專利證書相關問題，可參照本局網站專利 Q＆A：領取專利證書 

八、我和朋友的專利案件已收到應予專利的審定書，請問專利證書申請書兩位申

請人都要簽章嗎？ 

答：不一定，依專利審查基準第一篇第 17 章 1.專利權之取得規定「專利申請人

如為 2 人以上時，領證申請可單獨為之，如約定有代表人者，從其約定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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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由共有申請人之一人單獨提出領取專利證書申請，申請書僅需由該申請

人簽章。 

＊ 更多領取專利證書相關問題，可參照本局網站專利 Q＆A：領取專利證書 

九、我有一件主張優先權日期為 112 年 2 月 17 日的專利案要在今（113）年 2

月 17 日提出申請。雖然政府有公告調整 2 月 17 日星期六為上班日，但我們

公司仍算休假日不用上班，請問我可以順延到我們公司次一上班日 2 月 19

日星期一提出申請嗎？ 

答：不可以，依專利審查基準第一篇第 16 章 1.期間之計算規定「期間之末日為

星期六、星期日、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，以該日之次一上班日為期間之

末日。如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，惟配合政府政策公告調整為上班日而非休息

日，行政機關仍照常上班並未放假，無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之適

用，不得以次一上班日為期間之末日。」今（113）年 2 月 17 日為政府公告

調整為上班日，雖然貴公司不用上班，但依前述規定 2 月 17 日為上班日，

不能適用期間末日為星期六，改以次一上班日 2 月 19 日為期間之末日。為

維護您專利申請案之國際優先權主張，提醒您務必要在法定期間（113 年 2

月 17 日）前提出專利申請。 

＊ 更多申辦專利事項之期間相關規定，可參閱本局網站專利審查基準彙編：第

一篇第十六章期間 

十、我想請問專利權讓與的問題，專利權人有兩位分別為臺灣公司 A 和中國大

陸公司 B，現在專利權要讓與給中國大陸公司 C 和 D，但中國大陸公司 B、

C、D 的代表人為同一人，請問會有雙方代表的問題嗎？ 

答：不會，專利申請權或專利權讓與登記之讓與人或受讓人一方為本國公司，且

雙方公司代表人為同一人時，才有禁止雙方代表為同一人的規定。本案讓與

人之一的臺灣公司與受讓人中國大陸公司的代表人非同一人，因此本案無雙

方代表的問題。 

＊ 更多專利申請權和專利權異動相關問題，可參閱本局網站專利 Q＆A：專利

申請權異動、專利權異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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